
 【112學年度下學期畢業申請通知】 附件 1 
（★事關權益，請務必詳閱） 

申
請
資
格
及
日
期 

 
符合畢業申請資格者，請至本校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s://noustud.nou.edu.tw/)

登錄申請資料，存檔後列印申請表(A4橫印) ，簽名後親自或託人交至所屬學習指導

中心（不可越區），才完成申請作業。 

1. 「畢業申請修習科目成績一覽表」所載學分符合下列規定，且無「注意事項」第 5 點之情形者： 

（1） 總學分數：（累計實得學分數）＋（112 下選修之學分數）＝128 學分以上者。 

（2） 共同課程至少 10 學分；或通識課程 26 學分。【詳見注意事項 5. (4)】 

（3） 畢業學系學分數：（含本學期修得之學分數） 

⚫ 109 上前不分學歷、109 上(含)後以高中職學歷、本校學歷再入學及本校附設專科部入學全

修生畢業學系課程至少 75 學分。 

⚫ 109 上(含)後他校專科入學全修生畢業學系課程至少 50 學分。 

⚫ 109 上(含)後他校大學以上入學全修生畢業學系課程至少 72 學分。 

（4） 本學籍應修得學分數：（含本學期修得之學分數） 

⚫ 108 下(含)前已申請學分抵免減修者，本學籍修得至少 30 學分。 

⚫ 109 上(含)後已申請學分抵免減修者，以本學籍應修得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空大畢業

再入學者，以本學籍”畢業主修學系”應修得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2. 上網登錄期間：113年 3月 4日至 3月 16日。 

3. 繳件期間：113年 3月 14~16 日（週四~週六）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 

檢
具
文
件 

1. 畢業申請表 1 份→於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資料後，列印 A4橫式申請表並簽名。 

2. 身分證、學生證、私章 (備用)。  

註：91 學年度（含）以前首次畢業並已申請「下次預定再修學系」之舊制雙主修提出第二次畢業申請者，

請攜帶第一次畢業之學位證書備驗。 

★
注
意
事
項
★ 

1. 請先確認今年 2 月底前所曾修得、扺免( 或採認 )、補選之各科學分及成績表，如有訛誤請向所屬學習

指導中心提出更正申請；若因此而不符畢業審查之規定者，不具辦理當學期畢業申請之資格。 

2. 學分採計之限制：凡於本校修得（或抵免採認）之科目，其學分數只能採計 1 次，不可同時（重複）

採計於二個學系（通識／共同課程亦同）。例如：將本校共同課程開設之「國文文選」(3 學分)採計至

人文學系，則共同課程不會再出現此科之 3 學分（即共同課程之累計實得學分數需扣除 3學分）。 

3. 凡曾重複選讀「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等 5 科者，因學分數更

動，85 學年度下學期（含）以前重複修習者，採較高者之學分。86 學年度上學期（含）以後重複修習

任何科目，畢業學分採最高分數之學分，均採計一次為準。 

4. 如所修學分第一主修學系符合申請資格且第二主修學系達 75 學分以上，每系至少各 36 學分為本校修

得者，可申請雙主修畢業。惟如未全部通過審查者，應重新辦理申請，無法逕調整為單一主修學系畢

業。若僅申請單一主修學系畢業，爾後欲申請另一主修學系畢業者，必須辦理重新入學。 

5. 如有下列任何情形之一者，均不符合畢業申請規定及資格，請勿提出畢業申請： 

（1） 總學分數未達 128 學分者(含 112 下修得)。 

（2） 本次畢業學籍於 108 下(含)前已申請學分採認抵免減修但未實際修得 30 學分者(含 112 下修得)。 

（3） 本次畢業學籍於 109 上(含)後已申請學分採認抵免減修但未實際修得畢業應修總學分數二分之一

者(含 112 下修得)。 

（4） 學號 101(含)以前開頭者：共同課程未修滿 10 學分。 

學號 102(含)以後開頭者：通識課程未修滿 26 學分。 

不分學號，於 109 上(含)後轉新全修生入學者：通識課程未修滿 26 學分(他校專科學歷入學未修

滿核心通識課程 15 學分)。 

※第(4)款請參閱「國立空中大學通識課程表」 

（5） 109上前不分學歷、109上(含)後以高中職學歷、本校學歷再入學大學部及本校附設專科部學歷

入學大學部全修生，畢業主修學系未修滿 75 學分（採計其他學系學分不得超過該系學分上限）

者。 

（6）  109 上 (含)後以空大畢業再入學本校大學部全修生，該學籍畢業主修學系未修滿 64 學分者。（不

含學分抵免採認） 



★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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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9上(含)後他校專科學歷入學本校大學部全修生，其畢業學系課程未修滿 50學分（採計其

他學系學分不得超過該系學分上限）者。 

（8） 109上(含)後他校大學學歷以上入學本校大學部全修生，其畢業學系課程未修滿 72 學分（採

計其他學系學分不得超過該系學分上限）者。 

（9） 申請公共行政學系畢業資格，但未修得系必修科目「行政學（上）、行政學（下）」或「行政

學（一）、行政學（二）」(以上均為 3 學分)或「行政學 5 學分」三者之一者。 

（10） 學號 105 上(含)以後開頭，申請生活科學系畢業，但未修得系必修之「生活科學概論」者。 

（11） 申請雙主修畢業，第一主修學系未符合申請資格或第二主修學系未修滿 75 學分(且二系本校

學分各未達 36 學分)者。 

（12） 106 下(含)起以他校專科以上學歷入學，並經審核通過專案減修學分，但未修得核心通識課程

至少 6 學分者。詳情請參閱本處學生專區-學分抵免 https://reurl.cc/L6Meze 

6. 曾在本校附設專科部修得「行政學（上）及行政學（下）各 2 學分」，且申請公共行政學系畢業者，學

分數雖可採認 4 學分，惟須再修得本校行政學（下）3 學分或行政學（二）3 學分必修科目。 

7. 各主修學系可採計他系之學分上限：人文 20 學分、社科 20 學分、商學 25 學分、公行 20 學分、生科

20 學分、管資 25 學分。 

8. 本通知為針對總學分已達 128 學分或舊制雙主修達 75 學分以上者（兩者均含本學期修得之學分數）可

以提出畢業申請，惟是否符合畢業規定，仍須以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審核結果為準。 

9. 畢業申請同學為升學或謀職之個人所需，於送交畢業申請表後，可申請應屆畢業證明書，惟申請時須

自付 30 元×所需份數並填寫「中英文證件申請表」及檢附 2 吋相片×所需份數、回郵信封一只。 

10. 應屆畢業生欲續修本校及附設專科部其他學位(修讀 113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請俟取得學位證書(畢

業證書)後，再攜帶身分證正本並附影本 1 份、1 吋相片 1 張，到所屬中心辦理新生報名及選課。 

11. 審查及畢業結果相關通知，初審結果預計於 113 年 5 月 24 日、複審結果預計於 113 年 7 月 17 日

發送電子郵件(學生 webmail 信箱) 通知或可自行登入學生個人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畢業申請

→查詢畢業審核結果。申請畢業時，務請至本校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確認「個人資訊→異動學

生基本資料」及「畢業申請→登錄畢業申請資料」之「基本資料」個人電子信箱及英文姓名

格式，如有異動，請予以更新。 

 


